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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195 股票简称：中牧股份 编号：临 2019-050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租赁关联方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乾元浩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乾元浩”）拟继续租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牧工商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牧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在郑州的土地、在南京的土地及地上设备设

施，租期 3年，租金合计 2189.21123万元。 

 除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

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 1 次，累计金额 300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控股子公

司乾元浩租用公司控股股东中牧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在南京、郑州的土地及地上设备

设施。该部分资产经中介机构评估，确认租金及土地使用税金共计 664.38 万元/年，

租赁合同已于 2018年 12月 31日到期。 

为保障正常生产经营，乾元浩拟继续租用中牧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在郑州的土

地、在南京的土地及地上设备设施，租赁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经中介机构评估，标的资产的年租赁价值为 715.335万元。经双方协商，2019

年租赁价格按照中介机构的评估价格确定，后续二年租赁价格每年递增 2%，2019

年租赁价格为 715.335 万元，2020年租赁价格为 729.6417万元，2021 年租赁价格

为 744.23453万元。合同总金额 2189.21123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中牧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

控股子公司向其租赁资产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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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未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比例未达到 5%。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中牧公司为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持有本公司

420,468,80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842,408,000 股的 49.91%，为公司控股股东，

属《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牧工商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82年 12月 4日 

法定代表人: 薛廷伍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3,205.163588万元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十一区 20号楼 

经营范围：兽药经营（具体范围以许可证为准）；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

冻食品）；散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

粮食的收购；畜牧产品业的投资与管理；草产品、饲料、饲料添加剂、大宗饲料原

料、宠物食品的销售；进出口业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仪器机械设备、化工产

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汽车的销售；自有房屋出租；物业管理；化肥的销售；仓

储业务；皮革制品；为促进牲畜（不含陆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国家一级保护

水生野生动物、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繁殖、生长、增加产量以及获得畜产

品（不含陆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国家二级保护

水生野生动物）的服务；动物（不含陆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国家一级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配种、牧群（不含陆生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检验。（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兽药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牧公司是集生产经营、贸易服务、科技开发和投融资为一体的现代农牧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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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央企业，主要生产和经营种畜种禽、动物疫苗、兽药、饲料与饲料添加剂、饲

草、健康养殖等业务、乳制品、蜂产品、宠物产品、植物种子、化工产品、仪器设

备以及农牧业生产、农牧产品加工、土地资源开发等业务。截至 2018 年底，中牧

公司总资产为 1,213,465.21 万元，净资产为 546,411.92万元；2018年实现的营业

收入为 978,634.18万元，净利润为 46,560.19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类别：租入资产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中牧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在郑州的土地、在南京的土地及

地上设备设施。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性情况。 

为确定 2019年 1 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 日期间的资产租赁价格，经中资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选取 2018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资产类型及其特

点和所获取的资料，采用相应的方法对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中资评报[2018]第 665 号），交易标的于评估基准日

的市场价值为 715.335 万元，双方以此确定 2019 年度的租赁价格为 715.335 万元，

此后每年租赁价格以 2%递增，2020年租赁价格为 729.6417万元，2021 年租赁价格

为 744.23453万元。合同总金额 2189.21123万元。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合同相关方 

甲方（出租方）：中国牧工商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乾元浩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二）标的资产 

中国牧工商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在郑州的土地、在南京的土地及地上设

备设施。 

（三）租赁期限 

租赁合同期限为 2019 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四）租金及其支付 

甲乙双方同意对租金标准采取调节机制，每年调节一次，每次调节均以上年度

租金标准为基数递增 2％。2019 年租赁价格为 715.335 万元，2020 年租赁价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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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6417万元，2021年租赁价格为 744.23453 万元。合同总金额 2189.21123 万元。 

乙方按年支付租金，应于每一租赁年开始之日起 60 日内将该年的租金一次性

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五）违约责任 

本合同一方违反本合同的任何规定，并导致对本合同另一方利益的损害时，违

约方应依法赔偿守约方的全部损失。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乾元浩自成立以来，一直租用中牧公司及公司在郑州、南京的土地、设备设施

等资产，用以保障乾元浩南京生物药厂和郑州生物药厂的正常生产。 

该关联交易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密切相关，有助于保障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出具了相关意见： 

1、公司已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事先进行沟通，我们已提前审阅了相关材料，

资料基本详实，有助于董事会作出决策。 

2、通过对公司提供资料的初步阅读，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与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密切相关，有助于保障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有助于公司控制生产成本，

交易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3、基于以上判断，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9年第八次临时

会议进行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审议）意见：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乾元浩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继续租用中国牧工商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在郑州的土地、在南京的土地及地上设备设施，2019 年租赁价格

按照中介机构的评估价格确定，后续二年租赁价格每年递增 2%。 

该关联交易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密切相关，有助于保障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规定，交易行为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司的市场战略，未损害

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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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9年10月25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八次临时会议以5票（包括2

名非关联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同意该

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股东大

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2019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中牧公司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

易除外）的总金额为零。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公司与中牧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控股子公

司乾元浩租用公司控股股东中牧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在南京、郑州的土地及地上设备

设施。该部分资产经中介机构评估，确认租金及土地使用税金共计664.38万元/年，

租赁期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相关公告刊载于2016年3月29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 

 

八、备查文件 

（一）中牧股份第七届董事会 2019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中牧股份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书； 

（三）中牧股份独立董事对董事会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资产评估报告（中资评报[2018]第 665号）。 

 

特此公告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0月 26 日 


